國立東華大學114學年度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甄選申請表
序號(由師資培育中心填寫)：

	姓名
	
	學號
	
	系所班別
	

	聯絡電話
	
	E-mail
	

	113-1班排名

(名次/全班人數)
	           /
	名次占全班百分比
	                 %

	113-1學業成績平均

(GPA/百分數)
	           /

	是否具原住民籍身分
	(□是(請檢附證明文件)    (□否

	是否為

偏遠地區學校畢業
	(□是(請檢附偏遠地區學生報考教育學程身分認定申請書)

(□否

	是否為在職狀態
	(□是，服務機構及職稱                      (請檢附服務機關同意書)    

(□否

	目前教育學程

修習狀態
	(□從未修習任何教育學程             (□現為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國小教育學程生

(□現為師資培育學系學生             (□已修畢本校       教育學程        

(□已修畢他校       教育學程

(□已具       類科教師證             □其他，請說明                

	本人已詳閱簡章內容及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相關規定(包含教程至少修習四學期，不含暑期修課，並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事實、114學年第一學期應具備在校生身分) ，謹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本校學生修讀教育學程甄選審委員會設置、甄選要點」及相關規定，參加本校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甄選，明確認知以下事項：

1. 經錄取，能接受並配合實習學校運作及教師課程安排，需於學期間平日日間、學期間平日晚上、暑期平日日間上課，且不得因個人因素要求老師調整課程安排或評分方式。

2. 若因未符修業年限致無法修畢教育學程或辦理教師資格審查，願自行負責。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114 年   月   日

	書審資料自我檢核項次

	1. 依照順序排列書審資料，依序為：
(1) 申請表(申請人已簽章)，頁碼：1
(2) 附件黏貼表，頁碼：2
(3) 歷年成績單，頁碼：3
(4) 113-1名次證明書，頁碼：4
(5) 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證明單或獎懲證明，頁碼：5
(6) 新生報到切結書(立切結書人及切結人資料已填寫)，頁碼：6
(7) 教育學程修習計畫，頁碼：7開始
(8)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9) 選備資料
2. 每頁均已標記頁碼，「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的最後一頁是第        頁(需少於31頁)
3. 整合為一個pdf檔
4. 完成個人影片
5. 上傳至雲端表單：https://reurl.cc/nYnG2e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甄選附件黏貼表

· 請浮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請浮貼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請黏貼繳費憑據。
	身分證
	身分證浮貼處
	身分證浮貼處

	
	正面
	背面

	學生證

	學生證浮貼處
	學生證浮貼處

	
	正面
	背面

	繳費憑據
	請黏貼所屬繳費方式憑據，如轉帳收據、截圖、存摺影本等，

足證繳費之證明均可。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新生報到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簽章）報考國立東華大學114學年度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招生甄試，已明確了解並願意遵守下列規定：

1、 立切結書人若未在規定截止時間【正取生：114年9月11日（星期四）下午5點止】前，辦理報到且完成手續者，或未於114學年第一學期網路加退選截止前選修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學分，視同自動放棄修讀教育學程資格，絕無異議。修課期間，能接受並配合實習學校運作及教師課程安排，需於學期間平日日間、學期間平日晚上、暑期平日日間上課，且不得因個人因素要求老師調整課程安排或評分方式。
2、 新生完成報到手續後，應參加114學年度教育學程新生說明會，了解攸關個人修讀教育學程之相關規定及法規。凡未參加者，看完課程說明會影片後，如未能依教育學程相關規定或法規辦理各項手續，而有損自身權益者，一切後果願意自行負責，且不以任何方式陳請放寬或給與通融條件，絕無異議。

3、 本人已詳閱簡章內容及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相關規定(包含教程至少修習四學期，不含暑期修課，並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事實、錄取後於114學年第一學期應具備在校生身分)，若因未符修業年限致無法修畢教育學程或辦理教師資格審查，願自行負責。

4、 本人已知悉：碩、博士班在校生，應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始得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5、 在職生需繳交在職機關同意人員修讀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同意書 (如附件六)，未於期限內繳交者不得報考，絕無異議。
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切結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一一四 年       月       日
國立東華大學114學年度學生修習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甄選教育學程修習計畫
序號(由師資培育中心填寫)：             

	姓名：
	學號：
	系所：

	


備註：
1.字體大小為12號字，以電腦繕打，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2.「教育學程修習計畫」（含個人簡要自傳、學習動機與目的、職涯志向說明、修習教育學程生涯規畫）。

中 華 民 國   一一四 年           月            日


偏遠地區學生報考教育學程身分認定申請書
	一、 基本資料
	(一)姓名：

(二)出生年月日：

(三)國民身分證字號： (四)戶籍地址：
(五)聯絡電話：

	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情形：

(請勾選)
	(於偏遠地區學校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就讀合

  計至少滿五年，並取得畢業證書。

(於偏遠地區學校高級中等學校就讀至少滿三

  年，並取得畢業證書。

	三、畢業學校
	(一)高級中學：

實際就讀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年 
月。

(二)國民中學：

實際就讀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年 
月。

(三)國民小學：

實際就讀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年 
月。

(四)合計偏遠地區學校就讀 
年 
月。

	四、佐證文件
	(身分證影本

(畢業證書影本 
件

(歷年成績單 
件(申請人若無法依畢業證書

具足符合累計就讀年限時繳交)


本人就讀畢業之高級中等學校(或國民中學、國民小學)確屬教育部國民及前教育署及各縣市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各該學年度認列為偏遠地區學校名單，並依填寫之就讀期間確實於該等學校就讀，累計就學年限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本人謄寫資料與繳付之畢業證書影本等資料均屬實，倘有不實，未符前開施行細則第 3 條所定義之偏遠地區學生，則依規定取消教育學程錄取資格。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在職進修考生報考用


                                                 （機構全銜）　
在職機關同意人員修讀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同意書

	進修人員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年月日
	

	服務部門
	
	職　務
	

	同意進修

班別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專班


一、本機構保證上表各欄所填均屬事實，如將來查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概無異議。

二、本機構同意該員在職進修。

服務機構：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蓋服務機構及負責人印信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教育學程修業期程至少二年（即四個學期，應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事實且不含寒、暑修），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未在規定主修系/所修業年限內修畢教育學程課程者，得申請延長主修系/所修業年限及教育學程修業期程。
(2) 錄取資格之保留與放棄依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辦理。
(3) 上課時間：學期間平日日間、學期間平日晚上、暑期平日日間上課。
(4) 上課地點：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並配合授課老師之課程規劃至指定之學校上課。

國立東華大學114學年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甄選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 學校存查聯
	考生姓名
	
	學號
	

	系所班別
	
	聯絡電話及手機
	

	本人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國立東華大學114學年度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

	考生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未成年)
	

	放棄日期
	      年
   月
  日
(師資培育中心蓋章)


第二聯 錄取生存查聯
	考生姓名
	
	學號
	

	系所班別
	
	聯絡電話及手機
	

	本人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國立東華大學114學年度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

	考生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未成年)
	

	放棄日期
	      年
   月
  日
(師資培育中心蓋章)


※注意事項
錄取生如欲放棄資格，應填妥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再 親自繳交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小特幼學程組。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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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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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7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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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